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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河北省范围内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

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412 号）、《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 1 号）、《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

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1〕第 1 号）。

四、受理机构

商业银行、信用社申请代理支库业务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

市级分行（以下简称“初审行”）受理与初步审查。石家庄辖区

商业银行、信用社申请代理支库业务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

分行受理与初步审查。

五、审核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以上分支机构国库部门。

六、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负责审批（以下简称“审批行”）。

七、数量限制

有数量限制，每家代理支库只能由一家商业银行或信用社代

理。



2

八、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必须是依法批准设立，具有良好的信誉，较好的经营业绩，

内控机制健全，资金结算渠道畅通，核算工具完备。

2.承诺获准代理后根据业务量大小和相关制度规定，设置办

理国库业务的相应部门或专柜，并配备能够准确、及时办理国库

业务的专职人员、兼职人员。

3.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同时符合条件的，则根据受

理申请的先后顺序作出决定。

（三）禁止性要求：已选定一个申请人代理一家支库的，其

他申请人不得再申请代理。

九、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目录（示范文本见附录 2）。

2.代理支库业务申请书（示范文本见附录 2）。

3.申请机构基本情况说明，包括机构的基本情况、相关的内

部管理制度和资金结算支持系统情况、上两年度发生的资金案件

情况等（填写说明见附录 2）。

4.申请机构有关人员情况简表（示范文本见附录 2）。

5.上两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复印件（示范文本见附录

2）。

6.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应当将书面申请材料（一式两份）提交初审行国库部

门，初审行和审批行为同一机构的可提交一份申请材料。申请人

向初审行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前，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审批事



3

项网上办理平台进行预受理和预审查，也可直接将纸质申请材料

提交初审行。申请人提交纸质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单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件等身份证明文件。

十、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初审行国库部门现场接收申请材料。

（二）接收地址

参见附录 3。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初审行在其办公场所发布拟设代理支库公告，有条件的可以

在有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官方网站进行公布，公示代理支库业务

审批的相关事项，告知业务申请受理的截止时间。申请人可通过

人民银行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理平台进行预受理和预审查，也可

直接将书面申请材料提交初审行。材料不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或

者存在错误不能当场更正的，初审行当场或者在收到申请材料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全部材料；不能当场

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需要进一步对申请材料进

行形式审查的，国库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向申请人出具申请材料

接收凭证。初审行和审批行为不同机构的，办理基本流程见附录

1。初审行和审批行为同一机构的，办理基本流程见附录 1。

十二、办理方式

（一）公示

（二）预申请和预受理（适用网上平台方式）

（三）正式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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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查与决定

（五）文书（证书）制作与送达

（六）签订协议

（七）结果公开

十三、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在规定期

限内不能作出审批决定的，经审批行行长（国库主任）或者主管

副行长（国库副主任）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同时将延

长期限理由告知申请人。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五、审批结果

（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符合条件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代理支库业务，并

制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条件的或符合条件但申请顺序

靠后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并制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代理支库业务资格证书”、“代理支库业务协议书”

批准其代理支库业务的，由审批行制发“代理支库业务资格

证书”，初审行负责与申请人签订“代理支库业务协议书”。

十六、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文书（证书）送达申请

人，并请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签章。

十七、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国人民银行

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 1 号）（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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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

利：

1.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

等权利，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不得歧视。

2.申请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实施的行政许可，享有陈

述和申辩的权利；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因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

害的，有权依法要求处理。

3.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有关职能部门

应当说明、解释，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4.有关法律法规、《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及代理支

库业务有关审批制度等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人民银行行政

许可实施办法》等，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

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有关法律法规、《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及代理支

库业务有关审批制度等规定的其他义务。

十八、咨询途径

可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辖内各分行进行电话或者现场咨

询（咨询电话及地址见附录 3）。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辖内各分行法律部门对本行实施的行

政许可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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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辖内各分行进行电话或者现场投

诉（投诉电话及地址见附录 3）。

二十、办公地址和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辖内各分行办公地址见附录 3。

法定工作日工作时间，详见附录 3。

二十一、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查询方式可拨打业务咨询电话或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

分行官方网站。

附录：1.流程图

2.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3.办公地址、咨询电话、投诉电话一览表

4.常见问题解答


